[bookmark: _Toc24958][bookmark: _Hlk73016322]南京市栖霞区数据局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监理服务
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南京市栖霞区数据局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监理服务的潜在供应商应在南京市建宁路65号金川科技园22号楼3楼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6年 4月29日14点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28359012][bookmark: _Toc35393629][bookmark: _Toc28359089][bookmark: _Toc35393798]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JSYC-20260415
项目名称：南京市栖霞区数据局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监理服务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 询价
预算金额：30万元
最高限价：30万元
采购需求：南京市栖霞区预计组织实施的信息化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机房建设、网络建设、智慧城市、网站建设、数据库建设、网络维护、终端维护、软硬件系统升级等，需要第三方监理单位对栖霞区信息化建设进行全流程的跟踪监理服务，具体详见磋商文件。
项目标的行业类别：其他未列明行业
合同履行期限：一年。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bookmark: _Toc35393799][bookmark: _Toc28359013][bookmark: _Toc28359090][bookmark: _Toc35393630]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并提供财务状况报告；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并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并提供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并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供书面承诺书，格式见采购文件）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注：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推行信用承诺制的通知》（宁财购通[2021]5号）的规定，以上涉及的证明材料，投标人可以在投标文件中一次性提交，也可以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满足相应条件的书面承诺书（详见磋商文件第六章），不再需要提供上述涉及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投标文件中仅提供信用承诺书而未提供涉及的证明材料的，须在中标后，另行提供上述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材料（一式三份），材料须加盖公章并胶装提交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核验。经核验无误后，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发出中标通知书。
供应商涉及以下情形的，不适用信用承诺，仍须提供上述证明材料：
（1）供应商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3）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适用信用承诺的情形。
供应商对信用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作出虚假信用承诺，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28359091][bookmark: _Toc28359014]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按照采用以下第（4）种方式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要求：
（1）本项目整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本项目整体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
（3）本项目通过以下第 / 种方式预留部分采购份额，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①本项目要求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应当达到的比例为 / %；
②本项目要求供应商进行合同分包，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应当达到的比例为 / %。
（4）本项目为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或采购包，执行价格扣除优惠政策，详见“第三章评标办法与评分标准”。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bookmark: _Toc35393631][bookmark: _Toc35393800]三、获取采购文件
[bookmark: _Toc28359015][bookmark: _Toc28359092][bookmark: _Toc35393801][bookmark: _Toc35393632]1、时间：2026年4月16日至2026年4月22日，每天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时00分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65号金川科技园22幢3楼。
[bookmark: _GoBack]3、方式：接受现场获取或电子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持单位介绍信原件或授权委托书原件至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65号金川科技园22幢3楼领取招标文件或将单位介绍信原件或授权委托书原件扫描件发送至代理机构邮箱领取招标文件，邮箱号：413618697 @qq.com），未向代理机构获取采购文件并登记备案的潜在供应商均无资格参加本项目。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6年4月29日14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南京市金川科技园22幢3楼第三会议室，届时请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出席开标仪式。
[bookmark: _Toc35393633][bookmark: _Toc35393802][bookmark: _Toc28359016][bookmark: _Toc28359093]五、开启
时间： 2026年4月29日14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南京市金川科技园22幢3楼第三会议室，届时请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出席开标仪式。
[bookmark: _Toc35393803][bookmark: _Toc35393634][bookmark: _Toc28359094][bookmark: _Toc28359017]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635][bookmark: _Toc35393804]七、其他补充事宜
1、拒绝下述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3）拒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采购人或代理机构通过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诚信江苏”网站（www.jiangsu.gov.cn/jsxy/index.htm）等渠道查询供应商在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信用记录并保存。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4）推动南京市政府采购领域信用体系建设，鼓励供应商诚信经营，健全守信激励失信约束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南京市政府采购工作实际，现鼓励各潜在供应商对其诚信档案进行注册登记管理：商拟申请网上注册的，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 登录“信用南京”（www.njcredit.gov.cn）或“江苏省政府采购网”（www.njgp.gov.cn）网站，点击“南京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档案管理系统”图标，在弹出的用户登录界面，点击“新用户注册”；在“新用户注册”界面，供应商自行设置用户名、登录密码，如实填写《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档案注册登记表》，并进行信用承诺确认后，提交注册申请；系统审核后，供应商即可登录系统进行相关功能操作。供应商申请网上注册的，在提交响应文件时，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南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此表是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必备材料。
2、关于本项目如有更正公告，敬请关注南京公共采购信息网平台发布的信息。
3、本次招标不接受进口产品。
[bookmark: _Toc28359095][bookmark: _Toc28359018][bookmark: _Toc35393805][bookmark: _Toc35393636]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南京市栖霞区数据局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
[bookmark: _Toc28359009][bookmark: _Toc28359086]联系方式：18678174517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江苏益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65号金川科技园22幢三楼
[bookmark: _Toc28359087][bookmark: _Toc28359010]联系方式： 1535819926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陶智慧
电话：15358199268

